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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 年 9 月 10 日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后实施的。从个人所得

税法开始实施到今年已经34年了，在这30多年里我国经

济快速增长，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收入

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用工形式日趋多元化，以劳务报酬为

主要来源的劳动者越来越多。但是劳务报酬所得没有与

时俱进，已经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概念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分类征收制，共有11类。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

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

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

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

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

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

服务、代办服务和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

得性质比较接近，它们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是纳税人从

事劳务活动取得的所得，工资、薪金所得是非独立个人劳

务活动，即在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及其他

组织中任职、受雇而得到的报酬；劳务报酬所得则是个人

独立从事各种技艺、提供各项劳务取得的报酬。不同之处

是：劳动者与受雇用单位的关系不同，劳务报酬所得是独

立个体劳动所得，在取得的过程中，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

的关系；工资薪金所得是个人与有固定雇佣关系的单位

取得的所得。但是从本质上看，无论是否存在雇佣与被雇

佣的关系，两者都属个人的劳动所得。

根据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工资、薪

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不同的税目，两者虽然性质

相同，但是在税法中由于税额计算方法不同，对于纳税人

来说实际税收负担差距较大，直接产生税负的不公平。

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

现行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是 3 500元，并

且按国家规定比例提取并缴付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不计入当期的个人工资、薪金

收入。而劳务报酬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是4 000元以下的

扣除800元，4 000元以上的扣除收入总额的20%。对于工

资、薪金所得扣除标准我国分别于 2006 年、2008 年和

2011年三次提高，但是劳务报酬所得的扣除额从 1980年

至今没有提高过。这样的扣除标准导致在 17 500元以下

劳务报酬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小于工资、薪金所得，但是

超过17500元以后则相反。扣除标准上的不同是两者税负

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

假设有两位教师，王老师是与学校有固定雇佣关系

的，而张老师与学校没有固定雇佣关系，两人一个月内都

是从学校取得5 000元的报酬，两人都需要缴纳三险一金

1 100元，王老师的应纳税所得额是400元，张老师个人缴

纳的三险一金是不能在税前扣除，应纳税所得额是 4 000
元，两者相差10倍。

三、适用税率不同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7级累进税率，最低一级是 3%，

最高一级是 40%，劳务报酬所得采用比例税率，税率为

20%，但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

征收，即个人一次取得劳务报酬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20 000元至 50 000元的部分，加征五成即税率为 30%；超

过50 000元的部分，加征十成即税率为40%。

从名义税率来看，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的

最高税率相同，但是最低税率相差较大，超过免征额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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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是个人所得税中两个性质比较接近的项目，但是由于工资、薪金所得

的计税额经过多次修改，计税基数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劳务报酬所得的计税额从来没有修改过，其计税基数一直

没有变化，导致两者差距逐步扩大，影响到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公平。本文通过数据分析了两个征税项目的差异，

认为为了公平税负，我国应调整劳务报酬所得免征额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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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薪金所得起征税率比劳务报酬要低 17%，而且两个项

目的免征额也有差距，最终导致实际税率差距较大。

为了比较直观地反映两者的税负差异，笔者计算出

不同的税前收入在不同征税项目下的实际税率，具体如

下表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2 500元以下劳务报酬所

得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均高于工资、薪金所得，12 500元
以上则相反。但是一般情况下劳务报酬所得一次在12 500
元以下的占大多数，因此对大部分纳税人来说，同样的劳

动收入来源于劳务报酬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要远远高

于工资、薪金所得。如表中第一档，当工资、薪金所得低于

3 500元时不需要纳税，而同样的劳务报酬所得却需要缴

纳 540元的税款。对于高收入的人群如明星，一次劳务报

酬超过 12 500元是很正常的事，此时他们缴纳的税款却

比工资、薪金所得要低，这显然不合理。可见，这样的税率

设计不能体现税收公平的思想。

四、纳税期限不同

工资、薪金所得实行按月计征，而劳务报酬所得则按

次计征，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按

次确定应纳税所得额；而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

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据以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由

此可以看出，由于纳税期限的不同规定，也会导致相同所

得而应纳税款却不同。

以建筑设计为例，如，某工程师是独立从事设计工作

的，没有与设计院签订劳动合同，他设计一个项目用了四

个月，取得收入10 000元，如果按次纳税那么他应该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为 1 600元（10 000×16%）；若分成月纳税，

则为 1 360元，一次取得收入要比分次取得收入多缴纳

240元（1 600-1 360）税收。

如果纳税人有多项劳务报酬所得，那么他缴纳的税

款有可能比按工资、薪金所得缴纳的税还要少。

例如，某人独立从事翻译工作，他一个月内分别从 5

家公司取得800元的收入，因为每家公司支付给他的报酬

都没有超过免征额，所以他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如

果他的报酬是工资、薪金所得，则他需要缴纳15元的个人

所得税，假设他是一次性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需要缴纳

640元的个人所得税。

五、实际生活中的尴尬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 2008 年是 15 780.8 元，2009 年是 17 174.6 元，

2010年是 19 109.4元，2011年是 21 809.8元，2012年已经

达到24 564.7元。按2012年的水平计算，每个城镇居民每

月可支配的收入已经超过2 000元，那么劳务报酬所得中

的费用扣除标准仅为800元，远不够个人的生活开支。

在现实生活中以劳务报酬收入为主的通常是社会的

较低层，他们收入来源单一，劳动报酬相对较少，收入稳

定性差，但仅仅因为与被服务单位之间不存在稳定的、连

续的劳动人事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个税费用扣除标准

明显偏低，税率则偏高，最终导致税负相对较重。

以云南省某高校为例，该高校经常需要外聘教师，按

照现在给外聘教师的一般的报酬水平来支付，副教授通

常是一节课 70元，一周只要上 4节课，一个月就超过 800
元，这样，教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节课的收入

一定小于70元。如果聘请研究生，课酬是每节50元，只要

每周课时超过 4节课，则该研究生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直接导致学校很难聘任到合格的教师。

六、结论与建议

近十年来，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增长低于国

家财政总体收入的增长水平，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成为

“十二五”时期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只有国富与民富同

步，中国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未

来一个要重问题就是通过财税手段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

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未来税收改革应该更加注重

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 34 年未作调整的劳务报酬所得的

扣除标准，降低低收入者的税负，确保劳务报酬所得和工

资、薪金所得在纳税上的平等。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收的重要原则之一。税收公平分

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或纳税

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应该以相同

的课税标准对待经济条件相同的人；纵向公平是指经济

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该缴纳不同的税收，即以不

同的课税标准对待经济条件不同的人。但是，目前工资、

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所征纳的税收却不符合税收公

平原则，对劳务报酬收入较低的纳税人税收负担偏重，而

对于劳务报酬收入较高的纳税人的税负又比工资、薪金

所得偏低。相同的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由于

工资、薪金所得

税前
收入

3 500

5 000

8 000

12 500

38 500

58 500

83 500

203 500

名义税
率（%）

0

3

10

20

25

30

35

45

应纳
税额

0

45

345

1 245

7 745

13 735

22 495

76 495

实际税
率（%）

0

0.9

4.13

9.96

20.12

23.47

26.94

37.59

劳务报酬所得

税前
收入

3 500

5 000

8 000

12 500

38 500

58 500

83 500

203 500

名义税
率（%）

20

20

20

20

30

40

40

40

应纳
税额

540

800

1 280

2 000

7 240

12 040

19 720

58 120

实际税
率（%）

15.43

16

16

16

18.81

20.58

23.62

28.56

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和实际税率比较表

注：此表系笔者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的税率表

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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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挝政府于2012年10月新修订了《税法》，其主要变化是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并新增加了定额税，同时

对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进行了部分调整。修订以后的税收法律更加符合老挝目前的实际经济状况，

同时对纳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针对这个《税法》的调整内容在老挝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关注当地政府税收

政策的变化，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合法规避税务风险。

【关键词】老挝 税法 修订 变化

何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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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政府新修订税法的主要变化

《老挝共和国税法》（修订版）从2012年10月1日起正

式生效实施。本次修订的《税法》经老挝国民大会 2012年

12月20日通过，并以国民大会第五号文件颁布实施。本次

修订的《税法》是对老挝国民大会2005年5月19日制定的

原《税法》的再次修改补充。

老挝新《税法》的实施将对在老挝投资经营的纳税人

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对在老挝投资的中国企业尤其要引

起重视，应该积极关注当地政府税收政策的变化，维护自

身的经济利益，合法规避税务风险。

老挝新《税法》有如下变化：①废除营业税，用增值税

替代；②对消费税税目及税率进行了调整；③对企业所得

税及个人所得税进行了调整；④新增了定额税。

一、营业税废除，用增值税替代

新修订的《税法》将实施多年的营业税废除，取而代

之的是增值税，涉及的行业包括土方开挖、捞砂、建造业

的场地清理、印刷服务、保洁服务、安保服务、保险业及在

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租赁机械设备。这些

行业由原来《税法》规定征收税率 5%的营业税，提高到按

照 10%税率征收增值税。此外，在老挝将提供进口货物及

劳务服务的企业按照标准税率10%征收增值税，而增值税

将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使用。

二、消费税的主要变化

老挝新《税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消费税的税率

进行了调整，具体详见下页表1。

缴纳税款的差异会产生纳税人税后实际收入的差距，出

现同工不同税的不合理的现象。

在目前没有实行综合征税的情况下，应适当提高劳

务报酬所得的免征额，使劳务报酬所得的免征额与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的免征额基本接近，比如提高到 3 000元，

同时对劳务报酬所得较低阶段如 20 000元以下降低税

率，在较高阶段如100 000元以上适当提高税率。

要解决劳务报酬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不公，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应采用综合征税制，对性

质相同的征税项目合并征税，使同种收入享受同种税收

待遇，只有把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合并征收，

税负不公的状况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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